
附件 3

新时期广元市推进特色食品医药产业集群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推动我市食品医药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

提升发展质量，加快建设西部地区重要的绿色食品饮料基地和中

国食品工业名城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产业政策

（一）统筹优化产业布局。按照“一县一主业”思路，以及

资源环境保护要求，以产地资源优势为依托，食品医药特色园区

为载体，按“十四五”工业园区布局指引，优化各县区、园区食

品医药产业细分领域布局，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推动同类

及关联项目聚集。

（二）明晰发展方向。食品饮料产业重点发展农特产品精深

加工、软饮料及饮用水、肉制品加工，巩固提升粮油加工，拓展

火锅食材、调味品、酒类制造等细分领域，加快建设西部地区重

要的绿色食品饮料基地和中国食品工业名城。生物医药产业重点

发展现代中药、兽药和医用卫生材料，拓展医疗器械和中药大健

康领域，积极打造全省重要的高品质中药材基地和秦巴地区现代

中药生产加工基地。

（三）促进转型升级。坚持“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品

牌化”产业发展思路，集聚要素资源，支持培育一批具有规模优



势、竞争力强、带动行业发展能力足的龙头企业。支持传统食品

医药产业由粗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实施工艺、技术、设备等方

面的改造升级，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实现产品向高档次、高

附加值转变。提升食品医药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建设自主创新平

台，支持建设广元市食品饮料产业技术研究院。

二、要素保障政策

（四）加强专用原料供给。扩大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原料供

给，切实做强原料端。向上争取资金，支持企业建设自有产业基

地，给予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助，对建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农

业标准化示范基地给予奖励，对发展特色示范基地且有较强带动

力的企业连续给予 3-5 年的政策奖补资金扶持。支持企业建设

川产道地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基地，健全

完善中药材全产业链“三标准五规范两体系”质量保证体系。

（五）强化用地保障。鼓励工业项目采取租赁、先租后让、

租让结合、弹性年期出让等多种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支持中小微企业流转乡（镇）、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就地建

设产地初加工厂房，并优先将流转土地列入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园区）建设项目规划和建设。

（六）加强人才队伍保障。鼓励优秀人才带技术、带项目、

带资金来广创新创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企业引进人才安

家补助和工作补助。支持培育食品医药产业优秀企业家和创新人



才，对晋升职称和技能等级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按有关规定予以

奖励和补贴。鼓励企业与周边乡（镇）、村建立用工联结机制，

探索稳定、灵活的就业用工模式。

三、招商引资政策

（七）加大知名企业招引。加大食品医药项目的谋划包装、

招引落地力度，对新引进的“链主”型、“领航”型食品医药产

业项目，各级财政专项资金优先扶持，对其原材料供应、种养殖

基地所需用地等事项给予支持。

（八）支持战略投资者实施兼并重组。鼓励食品医药企业引

入战略投资，开展以盘活资产、做大做强为目的兼并重组。兼并

重组市内医药生产企业，继续保留原有药品、器械批文，并对加

大投入实施技术改造的项目，积极争取省级工业发展资金支持。

四、考核激励政策

（九）支持企业技术研发。鼓励中小微企业进行检验检测、

产品研发、工业设计等共性技术共用、共研。支持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自主研发或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对研发费

用增量高于50万元低于1000万元的企业给予研发投入后补助专

项奖励。

（十）支持产品市场拓展。搭建“广元造”食品医药产品展

示展销平台，支持“广元造”食品医药产品进超市、设展柜。鼓

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产品，支持企业参展参



会，并按相关规定给予参展补助。支持食品医药企业开展进出口

业务。

（十一）强化重点工作考核。以推动食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以市领导联系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为抓手，

强化目标责任推进机制。将建设中国食品工业名城等重点工作纳

入年度目标考核。


